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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号

泰州海事局
关于公示 2026年第一期重点船舶的通告

各航运公司、船舶：

根据《江苏海事局关于加强船籍港“四类船舶”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苏海事函〔2021〕435号）和《泰州海事局关于成立船籍

港安全管理工作室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为加强不适航船舶和高

风险船舶管理，我局决定对泰州辖区公司管理的重点船舶进行公

示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公示信息

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辖区 2025年第四季度共新增重点

船舶 6艘，其中“四类船舶”5艘，重点关注船舶 1艘，具体清

单见附件 1。本期完成销号 8艘，现有历史未销号重点船舶 42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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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“四类船舶”18艘，重点关注船舶 24艘，具体清单见附件 2。

二、公示时间

2026年 1月 19日—2026年 1月 26日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(一）对于国籍证书失效、船舶检验证书失效等不适航的“四

类船舶”，航运公司应立即通知船舶停航整改，督促做好停航期间

船舶安全管理，同时船舶所有人应尽快申请办证、换证；对于灭

失或报废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及时依法申办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对于长期逃避海事监管、多次被海事行政处罚等高风

险船舶，航运公司应认真分析原因，针对性采取管理措施，督促

船舶做好整改，提升船舶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对于公示期结束后仍未积极采取措施、办理有关手续

的，我局将实施海事执法协查、通报营运地海事管理机构、下发

隐患整改通知、约谈相关责任主体等措施。

联系电话：0523-86687743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1.2026年第一期重点船舶清单

2.历史未销号重点船舶清单

泰州海事局

2026年 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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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
— 4 —

泰州海事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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